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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税前免征额。按照中央部署，落实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税前

免征额，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三是实施减免小微企

业税费等税制改革措施。印发《关于减免缓征部分企业37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对小型微型等四

类企业减免缓征37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七、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动绿色发展

一是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促进环境和生态保护与节

能减排。2012年安排节能环保专项资金18.29亿元，比上年

增长35.81%，重点支持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推广低碳新技

术、新产品、新工艺，支持循环经济能力和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等，助推低碳经济发展。二是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

护力度。2012年省财政共安排17亿元用于生态公益林效益

补偿和实施森林碳汇重点生态工程、生态景观林带建设等；

安排8.4亿元，支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三是建

立财政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出台《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

法》，补偿与激励相结合，将转移支付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的成效挂钩，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达到与其他地区基本

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增强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八、全面深化财政改革，加快财政工作转型

一是探索开展为民办事征询民意改革试点，2012年省

级财政选取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小型农田水利、农

村危房改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等4项民生项目开展试

点工作。二是探索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改革，出台了政府

购买服务办法，公布实施了首批政府购买服务目录。三是继

续深化财政资金竞争性分配改革，2012年继续安排62项、

约66亿元专项资金实行竞争性分配。四是深化引入第三方

评价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改革，逐步扩大改革范围，2011年以

来共对12项、120多亿元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进行了第三方评

价。五是运用财政激励政策推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

议工作，加快农村综合改革进程。六是进一步深化预算编制

改革，提早预算编制时间，建立预算编制征询意见机制，扩

大政府预算编制范围，试编3年后的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正式提交省人代会审查。七是按照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开展

财政会计核算从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改革试点，做好

试编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工作。八是探索开展经

营性领域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管理改革。九是积极稳妥推进

预决算公开及“三公”经费公开，并率先试行部分财政专项

资金和基本建设项目预算信息公开。十是进一步建立健全

财政决策专家咨询机制，提高财政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广东省财政厅供稿，李  萌执笔）

深圳市

2012年，深圳市实现生产总值12950.08亿元，比上年

增长1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56亿元，下降18.2% ；

第二产业增加值5737.64亿元，增长7.3% ；第三产业增加

值7206.88亿元，增长12.3%。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

总值的比重不到0.1% ；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

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4.3%和55.7%。在现代产业中，现代服

务业增加值4899.25亿元，增长11.9% ；先进制造业增加

值3632.41亿元，增长6.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2955.44

亿元，增长8.9%。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增加值471.99亿元，增长7.2%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465.74亿元，增长13.5%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254.37亿

元，增长4.9% ；金融业增加值1819.19亿元，增长14.3% ；

房地产业增加值1130.31亿元，增长15.8%。民营经济增加

值4959.36亿元，增长13.6%。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生物

产业增加值205.03亿元，增长17.2% ；互联网产业增加值

356.91亿元，增长22.6% ；新能源产业增加值325.26亿元，

增长19.8%。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2.8%。

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为10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为99.9%。

2012年，深圳市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82.08亿

元，比上年增长10.6%。其中税收收入1329.98亿元，增长

11.3%。全市完成公共财政支出1569亿元，下降1.36%。其

中，教育支出246.21亿元，增长25.1%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

出32.07亿元，减少30.4% ；医疗卫生支出103.85亿元，增

长3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42.93亿元，减少0.1%。

一、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促进经济保持平
稳较快发展

2012年，深圳市按照中央要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市本级用于政府投资的财政性资金

达到306.3亿元，比上年增长24%，增加59亿元。向中央积

极争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7亿元，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

程、公立医院建设、重点河流整治等重点公益性项目支出。提

前启动一批深圳市“十二五”期间重大项目建设，鼓励支持社

会资本参与医院、公共文体场所等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领域

经营建设。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做好深圳市在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实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落实

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等各项税收优惠扶持政策，全年共为符

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性企业、软件企业和动漫

企业等减免税款约198亿元。加大企业扶持力度，致力于改

善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财政部联合设立信息、生物、新能源等6支创业投资基

金，参股设立1支天使投资基金。利用自主创新信用再担保平

台开展了再担保业务；企业互保政府增信平台累计通过60

笔预审贷款，涉及项目总金额达48亿元，超过430家企业加

入互保池。全年共安排财政资金8.96亿元用于支持中小企业

放贷，支持并鼓励委托银行使用自有资金配套贷款，市财政

对贷款进行贴息，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2012年深圳辖区

共办理出口退税945亿元，其中深圳市地方财政负担56亿元，

比上年增长7.8%，安排商贸、会展、外经贸发展等专项资金

4.7亿元，积极落实促进经贸发展33条，支持开展市政府批

准的61个境外展览、经贸推广和招商推介活动，支持1496家

民营及中小企业参加国内经贸科技展会。帮助企业拓展国内

国际市场，促进内外贸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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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取
得成效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2012年，市财政共安排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

金39.94亿元，共资助项目达2691个。安排产业转型资金

7亿元（含原产业技术进步资金2亿元），区级安排16亿元，

共同推进低端企业清理淘汰、优势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工

贸易转型升级、社区集团经济转型等重点工作。强力推动节

能减排工作，深圳市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实施方案

获批，落实中央财政提前下达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

城市奖励资金5亿元，支持深圳市国际低碳城建设及原特区

内污水管网建设接驳和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加快构建前海

合作区有利于现代服务业聚集的财税政策环境，推动前海

合作区纳入国际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范围，推动前海合作

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办法和企

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暂行办法制定，对前海合作区鼓励

类产业实施15%企业所得税。安排科技创新和人才投入专

项资金47.4亿元，比上年增长20.5%，资助了324个重点实

验室、工程中心、基础研究、技术标准研究等各类项目，资

助和奖励新引进13个海外高层次创新团队、93名海外高层

次人才，为10万名人才提供租房货币补贴，自主创新支撑

服务体系更趋完善。

三、支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快以
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主动服务民生改善，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

财力水平相匹配的民生投入保障机制。2012年，市本级用于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九大类民生

事项的支出达到518亿元，比上年增长14%，较本级公共财

政收入增幅高4.5个百分点。到2012年底，深圳市已全部实

现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属地方事权的65项基本公共服

务，其中53项提前达到2015年规划目标水平。全市财政教

育支出246亿元，比上年增长25%，完成全市教育支出比例

达15%的目标任务。加快解决就学难问题，出台向民办教育

购买学位补贴办法、学前教育财政补贴政策，有力保障新增

1.55万个义务教育学位、7750个普通高中学位，推动义务

教育生均拨款制度贯彻实施。医疗卫生支出104亿元，增长

32%，推进公立医院管办分开、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和

医疗服务收费降价工作，推进公共卫生重点项目和社区健

康服务网络建设。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支出67亿元，增长

29%，加大就业再就业投入，建立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全市拨付公交补贴49.2亿

元，增长20%，原特区外500米公交站点覆盖率由78%提高

到90%。新增5亿元用于困难群体帮扶，及时拨付各项补贴

款项，确保各项财政政策落实到位。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推进深圳市“图书馆之城”建设，保障公益性文化设

施免费开放。制定了第四轮市区财政体制改革配套实施细

则和龙华、大鹏新区财政体制方案，确保新老区分家平稳过

渡，为推动各区经济协调发展和特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有

力保障。

四、全面加强财政管理，提升财政工作科学化精
细化管理水平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在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和指标

体系的基础上，对部门预算新增500万元以上的项目支出

绩效目标进行重点审核、指导和修正，绩效管理理念不断注

入到财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全面提高了财政管理效益。细化

预算编制，预算年初到位率继续提高，加强预算支出执行管

理，确保各单位依法依规用好财政资金，切实提高了财政资

金支出规范化水平。扩大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和规模，实现了

财政预算资金、基建资金、政府采购、预算内资金、集散账

户和社保基金的统一支付。圆满完成2011年度市本级权责

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试编和专题研究工作。基本实现原有

各区区级集中支付改革全覆盖。推进非税收入征管改革全

覆盖和公务卡制度改革，301家执收（罚）单位上线使用非

税收入征管系统，全市非税收入全面纳入预算管理。大学生

运动会资产（物资）处置工作基本完成。积极制定和推动深

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的审批工作，陆续推出

了预选供应商、商场供货、战略合作伙伴、评定分离等特色

改革，实现了政府采购廉洁高效运转。创新财政资金监管方

式，将部门预算编制执行检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会计信

息质量检查三项工作合为一体，保障了各项民生政策的有

效落实。推进各项会计准则贯彻执行，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

的检查、管理和服务工作，推动会计行业规范运行。党风廉

政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供稿，陈  强执笔）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13031.04亿元，

比上年增长11.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172.37亿元，

增长5.6% ；第二产业增加值6333.09亿元，增长14.4% ；

第三产业增加值4525.58亿元，增长9.5%。第一、二、三

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6.7%、48.6%

和34.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1%、62.5%和

29.4%。全区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总投资50万元及以上的

项目，不含农户）12171.7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全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74.59亿元，比上年增长15.9%。全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94.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2%。其

中，出口总额154.6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2% ；进口总

额140.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5%。全年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上涨3.2%。其中，城市上涨3.2%，农村上涨3.3%。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24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2.7%，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600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4.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11.2%。

2012年，全区财政收入总计3355.87亿元。其中，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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